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
2016年度重大地质灾害治理和搬迁
避让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省直管试点县市国土资源局：
为了加快重大地质灾害治理和搬迁避让项目立项审批、资金安排和实施进度，推进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现就做好2016年度重大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和搬迁避让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申报立项条件

（一）重大地质灾害治理项目：对由自然因素引发，威胁人员100人以上、潜在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且工程治理经费概算在200万元以上的地质灾害及隐患进行工程治理的项目。
（二）搬迁避让项目：对居住在由自然因素造成、危险性大、危害程度重、工程治理难且费用高，或实施工程治理效果比较差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上的村（居）民实施搬迁避让的项目。搬迁避让项目应符合当地政府地质灾害搬迁避让规划。
（三）下列情形不能列入申报立项范围：
1.应由铁路、公路、航道、水利、旅游、市政等相关主管部门负责治理的地质灾害；

2.应由厂矿企业负责治理的地质灾害；

3.因工程建设等人类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
二、项目立项原则

（一）突出重点。各地初选的项目必须是依据1︰5万地质灾害详查成果、列入各地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方案中的治理或搬迁避让项目。已经纳入《湖南省2015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的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符合申报条件的应重点安排。
（二）先急后缓。对危险性大、威胁人员多、危害程度重、符合申报条件、适合实施工程治理且急需治理的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优先安排。
（三）注重绩效。各市州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及项目实施和管理成效好、或列入综合防治体系建设示范县以及已建成地质灾害防治高标准“十有县”的县市区推荐的项目，符合初选条件的应予以倾斜支持。截至2015年11月30日，2012年前中央财政安排的地质灾害治理项目、因本级原因不能完工的项目所在地县市区不能申报2016年度地质灾害治理项目。
三、资金补助政策

（一）重大地质灾害治理项目。各地申报的项目，经省财政厅、省国土资源厅组织专家实地核查、立项论证和审核批准后，下达项目预算资金。

（二）搬迁避让项目。经省财政厅、省国土资源厅核准后的搬迁避让项目，国贫县、省贫县按每户5万元、其他地区按每户4万元的标准予以补助。该补助标准为省下达县市区转移支付资金的标准，可用于补助搬迁避让建房户，也可用于集中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补助给搬迁避让建房户的标准由县市区根据当地情况自行确定。
四、项目申报数量

（一）重大地质灾害治理项目。长沙、湘潭市各1个；张家界、益阳、娄底市各不超过2个；衡阳、株洲、邵阳、岳阳、常德市各不超过3个；郴州、永州、怀化市和湘西自治州各不超过4个。13个省直管试点县市申报项目计划单列（省直管试点县市名单详见湘办〔2015〕30号），每个县市申报1个项目。

（二）搬迁避让项目。搬迁避让项目实行全省搬迁户数总量控制。由各市州、县市区根据综合防治体系建设方案和本地搬迁避让项目实施情况初选上报搬迁避让对象。省国土资源厅和省财政厅将根据2016年可用资金和各地搬迁避让需求情况确定各地搬迁避让户数控制指标。
五、工作程序

（一）县市区申报。各县市区国土资源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根据项目立项条件和本地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需求，报经县级人民政府同意，并按相关规定组织有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计乙级（含）以上资质单位编制项目立项申请书（编制提纲见附件1）和地质灾害搬迁避让项目立项建议书（编制提纲见附件2），并填写《湖南省2016年度重大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申报表》（附表1）和《湖南省2016年度地质灾害搬迁避让项目申报表》（附表2）；搬迁避让项目还应由县级人民政府编制搬迁避让实施方案（编制提纲见附件3），并以县级人民政府正式文件报市州国土资源局和财政局。省直管试点县市区申报的项目经县级人民政府同意后，以县市区人民政府正式文件报送省国土资源厅和省财政厅，并抄送市国土资源局、财政局。
（二）市州初审。市州国土资源局会同财政局汇总各县市区申报的项目（不含省直管试点县市）并进行初审筛选。治理项目以下达给本市州初选项目控制数量、按项目实施轻重缓急进行排序，搬迁避让项目以市州初审意见为依据，以市州国土资源局、财政局正式文件向省国土资源厅和省财政厅申报。
（三）两厅核审。由省国土资源厅会同省财政厅对市州申报的项目组织专家实地核查和评审，并根据2016年可用资金情况对经审查通过的项目按轻重缓急进行安排。审查通过、但当年未安排的项目纳入项目库。经会审通过的搬迁避让项目，由省国土资源厅和省财政厅根据2016年可用资金和各地搬迁避让需求情况确定搬迁避让控制指标，经公示后下达补助资金。
六、有关要求

（一）市州组织、分类上报。重大地质灾害治理项目按单点、搬迁避让项目以县市区为单位经市州汇总后上报。省直管试点县直报省厅。搬迁避让对象可以是集中连片、也可以是分散居住、但必须是受自然因素引发的地质灾害威胁住户。村民分户建房的，必须以当地派出所的户籍登记为依据。

（二）项目在申报前应进行充分论证，征求当地乡镇、村组，特别是项目区内村（居）民的意见，确保项目能顺利实施。工程治理项目既要考虑社会效益，也要兼顾经济效益。搬迁避让项目必须遵循村民自愿的原则，与当地新农村和城镇化建设规划相衔接，整合扶贫开发、生态移民，危房改造、土地综合整治等项目资金资源，确保搬迁避让对象落实到户。
（三）资料报送数量：纸质文档一式4份，电子文档1份。资料报送由省国土资源厅地环项目办统一受理。
（四）请各市州国土资源局接此通知后，迅速部署本项工作。各市州资料报送截止时间为2015年11月25日，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人：
省国土资源厅地环处 梁祖海 0731-89991280

                   李跃华 0731-89991236

省国土资源厅财务处 苏向荣 0731-89991251

省国土资源厅地环项目办 李孝弟 0731-82283527
                  电子邮箱：13607432585@163.com
附件：1. 湖南省重大地质灾害工程治理项目立项申请书编制提纲
          2. 湖南省地质灾害搬迁避让项目立项建议书编制提纲

          3. 地质灾害搬迁避让项目实施方案编制提纲
附表：1.《湖南省2016年度重大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申报表》
      2.《湖南省2016年度地质灾害搬迁避让项目申报表》

湖南省国土资源厅                     
2015年10月9日
附件1：

湖南省重大地质灾害工程治理项目
立项申请书编制提纲
一、前言

二、地质环境条件概况（地理位置、交通、气象、水文、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及地震、地层岩性、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

3、 地质灾害基本特征和稳定性及成因分析

4、 以往工作程度

5、 治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6、 治理方案

（1） 治理目标及原则

（2） 治理方案定性比选

（3） 推荐治理方案设计工况、参数和标准的确定

（4） 勘查与治理方案设计

（5） 治理方案的分项工程设计

七、施工条件和施工安排（工程建筑材料，施工道路及供水供电条件，占地、弃土、拆（搬）迁情况，施工方法，施工顺序及进度计划）

8、 工程投资估算

（1） 估算依据

（2） 估算方法

（3） 估算结果

9、 工程效益评价

（1） 环境影响评价

（2） 减灾效益评价

（3） 经济、社会效益评价

10、 结论和建议

附件：编制单位资质证书

附图：1、工程平面布置图（比例尺1：500至1：2000）

2、工程剖面布置图（比例尺1：500至1：1000）

3、工程结构设计图（比例尺不小于1：500）

附件2：

湖南省地质灾害搬迁避让项目
立项建议书编制提纲

一、前言

二、地质环境条件概况（地理位置、交通、气象、水文、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及地震、地层岩性、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

三、地质灾害基本特征及稳定性分析

四、以往工作程度

五、搬迁避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六、搬迁避让方案

（一）搬迁避让方案

（二）治理方案

（三）治理与搬迁避让方案的比较分析

七、施工条件和施工安排（工程建筑材料，施工道路及供水供电条件，占地、弃土、拆（搬）迁情况，施工方法，施工顺序及进度计划）

八、工程投资估算

九、工程效益评价

十、环境影响评价、减灾效益评价、经济社会效益评价

十一、结论和建议

附件：编制单位资质证书

附图：1、工程平面布置图（比例尺1：500至1：2000）

2、工程剖面布置图（比例尺1：500至1：1000）

3、工程结构设计图（比例尺不小于1：500）

4、搬迁安置地规划平面布置图（比例尺1：500至

1：2000）

附件3：

地质灾害搬迁避让项目实施方案编制提纲

一、组织领导

负责项目实施的组织机构、领导小组及部门职责分工。

二、搬迁对象及搬迁安置方式

搬迁避让范围、对象、安置区选址及搬迁安置方式。

三、实施步骤
搬迁避让工程宣传动员、规划选址、施工建设、避让安置、检查验收等工作的具体部署及程序。

四、资金预算、使用方向及筹措方式

项目经费预算、使用方向及渠道来源。

五、保障措施
确保项目顺利实施的工作措施、制度保障及相关扶持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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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2016年度重大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申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      市州        县市区

	序号
	县市区
	项目名称
	地理坐标
	灾害点编号
	灾害规模
	威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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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灾害点编号”是指灾害点在1︰5万详查成果中的统一编号，无编号的要在本栏中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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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2016年度地质灾害搬迁避让项目申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        市州        县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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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灾害点编号”是指灾害点在1︰5万详查成果中的统一编号，无编号的要在本栏中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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